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全封闭救生艇技术条件
GB 1157．一二

Specification for totally enclosed lifeboats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海事组织 “MO) "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S OLAS ) 1983年修正
案”，IMO“关于救生设备试验的建议”〔海大A·521 (13）号决议〕以及“关于S O L A S 1983年
修正案和海大A·521 (13）决议中一些规定的澄清”（海大4“通函）。

．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玻璃钢全封闭救生艇 （以下简称救生艇）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供国际及国内航行船舶以及海上石油平台配套用全封闭救生艇。本标准不适用于自

由降落式全封闭救生艇。

2 引用标准

GB 1446 纤维增强塑料性能试验方法总则
G B 1447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GB 1449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弯曲性能试验方法

GB 1451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简支梁式冲击韧性试验方法

GB 1462 玻璃钢吸水性试验方法
GB 2408塑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 水平燃烧法
G B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Ka：盐雾试验方法

GB 11574 全封闭救生艇型式和基本参数

． 术语

二 满载状态

救生艇在安装好发动机并装载等于其属具及核定乘员质量的重物后的状态。

b. 轻载状态

救生艇在安装好发动机并装载等于其属具质量的重物后的状态。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救生艇的型式和基本参数应符合GB 11574的规定。

4.1.2 救生艇应按照经船检部门审查批准的图纸制造。

4.1.8 救生艇基本参数的允许偏差为：
        艇 重 士5%

        艇 长 土0.5

        艇 宽 土1.0%

        型 深 土1.0%

4.2 救生艇的干舷与稳性
4.2.1救生艇的形状及尺度比例应使其在满载状态下在海浪中具有足够的干舷与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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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任何部位破损，只要不失掉浮力材料，也应保持正稳性。

4.2.1.1 当50写的额定乘员以正常姿势坐在艇中心线一侧时，其千舷至少应为艇长度的1.5％.干舷

应从水线量至艇可能变成浸水状态的最低开口处。

4.2.1.2 救生艇稳性应使其在满载及轻载状态下，所有开口关闭，且所有乘员都用安全带系牢时，不管
倾角大小总是能自行复正。

4.2.1.3 救生艇当其水线以下任何部位破损，只要不失掉浮力材料，即使受到倾覆，在倾彼力矩消失

后应能自动地处于为乘员提供一个浸水线以上逃口的位置。
4.3 救生艇的构造

4.3.1救生艇应具有刚性艇体与顶盖，并应由滞燃或不燃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成。
4.3.2 救生艇应具有足够强度，使其：
    二 在满载状态下能安全降落水中。

    b． 当船舶在平静水中以5 kn航速前进时，能安全降落水中并被拖带，

    c． 能承受2倍满载艇重负荷，并在卸去负荷后无显著残余变形，

    d． 当处于满载状态时，能承受以至少3.5 m/s的速度与船侧发生的横向碰撞，并能承受从至少
3m高度处跌落人水，

    二 艇内座位的构造应足以支承每人质量以100 kg计的乘员。每个座位处应设有1根安全带，当

救生艇处于倾覆状态时能将质量为100 kg的乘员牢固地系缚在座位上。

4.8.3 艇内地板上表面至顶蓬内面的垂直高度，至少应有50％地板面积所对应的不小于1.7 m,

4.3二 救生艇应设有能完全将其罩住的刚性水密顶盖，其布置应：

    a．设置可予以关闭并能使救生艇保持水密的门窗作为进人救生艇的通道．
    七． 艇内乘员应无需离开封闭区域即能实施降落及回收救生艇的操作，

    c． 供作通道用的门窗从艇内外均能将其启闭，并应能保证水密，还应有使它们可靠地保持在开

启位置的设施，

    d．应能划动救生艇．
    二 门窗关闭的救生艇，当其处于倾覆位置时应无明显漏水，并能支承包括救生艇所有属具、机

械以及额定乘员的全部质量，

    『． 顶盖应设置透光窗，当门窗全部关闭时白天无需人工照明．
    S．顶盖外部应为鲜明易见的桔红色，内部颜色应不使乘员感到不适，
    h． 栏杆设施应能为在艇外部走动的人员提供可靠的扶手，并有助于登艇及离艇，
    1． 登乘人员从进口处无须跨越横座板或其他障碍物就能达到座位处，

    J． 应保护乘员免受救生艇发动机可能造成的危险负气压的影响。

4.4 救生艇的乘员定额

    救生艇乘员定额的确定应遵循其座位布置能使平均质量为75 k g、全部穿着救生衣的乘员以正常姿
势就座时不影响推进装置或救生艇属具的操作。

4.5 救生艇通道

4.5.1 客船配备的救生艇，其布置应能使全部乘员迅速登艇和离艇。
4.5.2 货船配备的救生艇，其布置应能使全部乘员从发出登艇指令起3 min内登乘完毕，还应能使他
们迅速离艇。

4.5.3 救生艇应备有在其任何一舷均可使用的登乘梯，以便水中人员登艇。该梯子最下一级踏阶位于
救生艇轻载水线以下的垂直距离应不小于0.4 m ,

4.5.4 救生艇的布置应能把失去自助能力的人员从海上或用担架抬进艇内。

4.5.5 人员可能行走的所有表面应有防滑层。

4.8 救生艇的浮力

    救生艇应设置不受海水、油类或石油产品影响的固有浮力材料，在破漏通海情况下能足以将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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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属具的救生艇浮f水面。对于额定的每个乘员应另外提供280 N浮力的固有浮力材料。
4.7 救生艇推进装置

4.7.1 救生艇应采用经船检认可的闭式循环水冷却压燃式发动机。

4.7.2 发动机罩壳，横座板或其他．障碍物均不应妨碍对发动机启动装置的操作。

4.7.3 螺旋桨轴系的布置应使螺旋桨可与发动机脱开。应设有救生艇正车和倒车装置。
4.7.4 发动机排气管的布置应能防止水进人正处于正常运转的发动机。发动机排气管、空气管及其他
开口均应使救生艇在倾覆及复正时不使海水进人。

4.7.5 救生艇推进系统必须设有防护设施以保证水中人员安全及防止漂流物损坏推进系统。
4.7.6 满载状态的救生艇在所有由发动机驱动的辅助设备处于运转情况下，在乎静水域中的前进航速
应至少为6 kn，而当其拖带一只载足全部乘员和属具或具有相等质量的25人救生筏时，在平静水域中

的前进航速应至少为2 kn。应配备适合船舶预期航区温度范围使用的燃油，并足以供满载状态的救生
艇以6 kn速度航行不少于24 h ,
4.7.7 救生艇发动机、传动装置和发动机附件应设有阻燃罩壳或其他能提供类似保护的设施。这些设
施尚应能保护人员不致意外地接触到发热和转动部件，应装设降低噪音的适宜装置，供启动用的电池

应设有能将电池底部和四周形成水密围壁的电池箱。电池箱还应设有装配紧密但又能排气的顶盖。
4.7二 供发动机启动装置、照明灯及探照灯用的所有电池均应配有充电设备，并能从母船上获得不超
过55 V电压的电源。在艇的登乘位置处可将该电源与艇脱开。

4.7.9 发动机及传动装置应在驾驶位置集中控制。在发动机启动控制设备附近的明显位置处应张贴启
动和操作发动机的防水须知。

4.7.10 发动机及其装置或应能在救生艇倾覆过程中的任何位置运转，并在救生艇回复至正浮位置后
仍继续运转，或应能在救生艇倾覆时自动停车，而在回复至正浮位置后易于再启动。在救生艇倾覆过
程中应不使燃油流失。润滑油的流失量应不超过250 mL ,
4.8 救生艇栖装件

4.8.1 救生艇内最低处附近应至少设置1只排水阀。当救生艇离水时，该阀能自动开启，让水从艇内
排出，当救生艇入水时，能自动关闭，防止海水进人。每只排水阀应配有能使其关闭的盖子或塞子，

并用短绳、链条或其他耐用的适宜设施将其系于救生艇上。排水阀应设置在艇内容易到达之处，其位
置有明IV.标志。

4.8.2 救生艇应装有符合下列要求的舵 （或可转动导流管）和舵柄：

    二 当遥控操舵 （或导流管）装置失灵时，通过舵柄仍可对舵叶 （或导流管）实行控制，
    b. 舵柄应永久安装于舵杆上。在设有遥控操舵装置时，舵柄可为可拆式，平时应可靠地存放在

舵杆附近，

    c． 舵及舵柄的布置不应由于操作释放机构或因螺旋桨的运转而遭到损坏。

4.8.3 除螺旋桨附近区域外，沿救生艇外侧应装设环状可浮救生索。

4.8.4 救生艇应设置具有足够容积的水密柜或舱室以供贮存4.9条中适合于贮存的属具。应备有供贮存
收集到的雨水的容器。

4.8.5 救生艇应设置符合下列要求的吊艇钩释放装置：

    a． 该装置应能在吊艇钩处于任何负荷状态下，即从救生艇浮于水面时的无负荷到1.1倍满载艇重
负荷均能将吊艇钩同时释放，

    b． 该装置应能在船舶以5 kn航速前进时将所降落的救生艇吊艇钩同时释放，
    c． 该装置应设有防止其意外投人使用的保护设施。释放装置的控制手柄应明显标志，其颜色应

与周围的有明显区分，

    d．该装置应按所选用材料的强度极限取安全系数为6予以设计，并假设两吊艇索平均承受艇重，
    二 吊钩组件应具有足够的防腐能力。

4.⋯ 救生艇应设置艇茄缆释放机构，能将处于不受封闭顶盖妨碍的任意位置上，且呈拉紧状态的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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舷缆方便予以解脱。
4.8.7 救生艇应设置供无线电设备用的永久性地线接头以及能把其天线处于合适工作位置并予以固

定的设施。

4.⋯ 救生艇应设置便于其降落和防止其损坏所必需的艇滑架及护舷材。还应有供救生艇存放时对其
绑扎的固定设施。

4.⋯ 救生艇顶盖上应装设一盏认可型示位灯。艇内应装设一盏或数盏照明灯。

4.8.10 救生艇的布置应能从其控制及操舵位置处提供向四周观察的合适视域以便安全地降放和操作
救生艇。

4.8.” 具有空气维持系统的救生艇，其空气维持系统的布置应使艇在其所有开口被关闭、发动机正

常运转不少于10 min的航行情况下，艇内仍保持适合于人员生存的安全环境。在此期间艇内环境压力

不应低于外界大气压，也不超过艇外大气压2000 Pa。该系统应设置能始终指示气源压力的仪表。

4.8.12 耐火型全封闭救生艇的设计应使其在水面受到时间不少于8 min的持续油火包围时能对艇内
额定乘员提供保护。其防火洒水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由发动机驱动的自吸式抽水泵至艇外表面的洒水水流应能开通和关闭，

    b. 海水吸水口的布置应防止从海面吸人可燃液体．

    c． 该系统的布置应能用淡水对其冲洗并能完全排干。

4.， 救生艇属具的配备（按表1）

                                                表 1

│序 号│ 名 称          │单 位  │ 数 量│ 基 本 要 求                    │

│  1 │ 戈叮 桨        │  支  │ 4   │ 用 链 系 于 艇 上                 │

│  2 │ 桨 架           │  副  │ 4   │ 短 柄 单 面 口 ， 首 尾 各 置 一 把     │

│  3 │ 艇 篙           │  支   │ 2   │ 固 定 在 操 舵 位 置               │

│  4 │ 人 员 安 全 带     │ 副 ／人 │ 1   │ 长 度 不 小 于 37 m              │

│  5 │ 可 浮 水 飘       │  只  │ 1   │  每 份 干 粮 发 热 量 10 M I, 气 密 包 │

│  6 │ 水 桶           │  只  │ 2   │ 装 存 于 水 密 「粮 箱 内          │

│  7 │ 太 乎 斧         │  把  │ 2   │ 不 锈 材 料                     │

│  8 │ 海 锚           │  套   │ 1   │ 不 锈 材 料                     │

│  9 │ 艇 用 罗 径       │  具  │ 1   │ 水 密 封 装                     │

│10  │ 舷 缆          │  根  │ 2   │ 水 密 封 装                    │

│11  │ 救 生 浮 环       │  套   │ 2   │ 水 密 封 装                     │

│12  │ 干 粮          │ 份／人│ 1   │  连 同备用 电池 一副及备用灯  │

│13  │ 淡 水          │ L ／人  │ 3   │ 泡 一 只 ， 装 在 防 水 容 器 内      │

│14  │ 水 勺          │  个  │ 1   │                            │

│15  │ 饮 水 量 杯       │  个  │ 1   │                            │

│16  │ 降 落 伞 火 焰 信 号 │  支  │ 4   │                            │

│17  │ 手 持 火 焰 信 号   │  支  │ 6   │                            │

│18  │ 漂 浮 烟 雾 信 号   │  个   │ 2   │                            │

│19  │ 日 光 信 号 镜     │  套   │ 1   │                            │

│20  │ 防 水 手 电 筒     │  只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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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 号│ 名 称              │单 位  │ 数 里│ 基 本 要求              │

│21  │ 水 手 刀             │  把   │ 1   │ 以 短 绳 系 于 艇 上         │

│22  │ 救 生 信 号 图 解 说 明 表 │  张  │ 1   │  符 合 S O L A S 第 五 章 第    │

│23  │ 救生手 册          │  本  │ 1   │ 六条印在防水纸上      │

│24  │ 钓鱼用具          │  套  │ 1   │ 印在 防水纸上或水 密封装│

│25  │ 急救药 包          │  套  │ 1   │ 适 于扑 灭油火          │

│26  │ 防 晕 船 药           │ 片 ／人 │ 6   │                      │

│27  │ 清洁 袋            │ 只 ／人│ 1   │                      │

│28  │ 开 幼 头 刀          │  把   │ 3   │                      │

│29  │ 手摇 泵            │  台   │ 1   │                      │

│30  │ 机修 工具          │  套  │ 1   │                      │

│31  │ 灭 火 器             │  个   │ 1   │                      │

│32  │ 探照灯            │    Z-│ 1   │                      │
│33  │ 雷 达 反 射 器         │    口│ 1   │                      │

│34  │ 小 型 碰 垫           │  只  │ 2   │                      │

│    │                  │  只  │    │                      │

注：① 主管机关若考虑到船舶经常从事的航线情况及航行时间认为某些属具为不必要者，则可准予少配或免配。

    ②所有属具在艇内应安放适当，并作必要固定，但艇篙及太平斧应在艇入口处近旁以便取用。

5 试验方法

5： 强度试验

5.1.1将满载状态的救生艇通过其舶缆释放机构在平静水域以5 kn速度水平拖带艇体强度应能承受
由此而产生的拖力FH o
    在拖带时应测量在5 kn速度时水平拖带力FH。

    在5 kn速度下降落救生艇时的强度考核见5.5.3及5.5.4.
5.1.2 超载试验

5.1.2.1 超载试验应在救生艇满载基础上，即载足核定乘员（每人以75 kg计）及属具，并依次加上
满载艇重的25%, 50%, 75％及100％分别予以实施。

5.1.2.2 重最的配置应与艇的实际使用状态基本一致、但不必考虑乘员代重的重心高度。
5.1.2.3 对于按百分比增加的超载重量原则上应分布相应项目的对应位置处。属具和乘员的重量允许

用代重，但不允许注水。对于试验中可能会损坏的机器部件应拆除，由代重作补偿。
5.1.2.4 在满载、25%, 50%, 75％和100%超载下作以下测量记录：
    二 艇中龙骨处的中垂值，

    b. 舷舰柱顶部间艇长的变化，

二离，“各专艇长处及艇中处舷缘间艇宽的变化，
    d． 从舷边至龙骨的型深变化。

5.1.2.， 当救生艇承受25%超载时，上述部位处测得的龙骨和艇宽变形量不超过艇长的1/400，在
100%超载时所测得的龙骨及艇宽变形量与在25%超载时所测得的应大致成比例。例如：25%超载时龙

骨或艇宽的变形量为16 mm，则在100%超载时应约为25 mm (16 x 200/125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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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6 卸去重物，经适当延时后 （约18 h)上述测量部位处应无显著残余变形。试脸结束时应记录

艇的永久变形。

5.1.3 碰撞试脸
5.1.3.1 碰撞试验应在救生艇安装了发动机并处于满载状态下进行，可安装艇滑架。属具和乘员的重

量可用重物代替。其中乘员重最以：/3在座板上，耗 艇底予以分布。
一 一’－－一 ’一’－一－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一 ’ 3一’一一 ‘一一‘一’一

5.1.3.2 将满载状态的救生艇自由悬吊，然后沿横向将其拉至较自由悬吊位置时升高0.6拓m的位置

处，使其释放后能以3.5 m/s的速度与一个固定的刚性垂直平面相碰撞。

5.1.3二 在碰担蒯座位高度处艇结构上测得的加速度值应不超过：

    二 乘坐者背方向为1891
    b． 乘坐者正方向为189，

    c． 乘坐者侧方向为79。
5.1.3.4 碰撞后不应产生影响其效用的损坏，即发动机能正常起动，脂舰吊钩能同步脱钩．救生艇能
正常航行．洒水系统能正常工作，气源系统能正常供气以及不出现使艇体结构完整性受到破坏的严重

裂缝。

5.1.4 跌落试验
5.1.4.1 进行跌落试验的救生艇应按5.1.3.1予以装载。

5.1.4.2 将救生艇悬于水面上方，使得从艇的最低点至水面的垂直距离为3m，接着将艇释放使其自

由跌落水中。
5.1.4.3 按5.1.3.4的规定，救生艇经跌落后不应产生会影响其效用的损坏。
5.1.5 乘员座位应进行强度试验，每个乘员座位上放置100 kg质量的重物，历时5 min,卸去载荷后

应无永久变形或损坏。

5．2 材料试验
5.2.1 艇体及发动机罩的玻璃钢材料应按GB 2408对其试样作滞燃性能测试，其结果应符合GB 2408

n类的规定。
5.2.2 作为艇体的玻璃钢层板其机械性能应符合表2的规定，并按照GB 1446,GB 1447, GB 1449,

GB 1451, GB 1462进行有关物理及机械性能的测试。
                                                表 2

│项 目        │单 位  │ 玻 璃 布  │ 玻 瑞 毡  │

│玻瑞含11    │ ％    │ ＞45    │ ＞28    │

│抗拉强度    │ MPa   │ ＞150   │ ＞86    │

│抗弯强度    │ MPa   │ ＞170   │ ＞140   │

│抗弯弹性模最│ MPa   │ ＞10 000│ ＞7 000 │

│抗冲击值    │ kJ/mz │ 夕250   │ ＞150   │

│吸水率      │ ％    │ <0.5    │ <0.5    │

5.2.8 救生艇浮力材料性能测试



GB 11573一．9

5.2.3.1 温度循环下的稳定性试验

    e．将尺寸为200 mm x25 mm x10mm(1lmm）的6个试样以8h的持续时间交替地经受一301C
  及65℃的环境温度。但各交替循环无需一个紧接一个，可按下述程序重复10个循环：
    第一天，熟免一个8 h, 65℃的高温过程，

    同一天，将各试样从热室中取出并在常温下敞开置放至次日，

    第二天，完成一个8h，一30℃的低温过程，

    同一天，将各试样从冷室中取出并在常温下敞开置放至次日。

    b．在10个循环结束后记录各试样的尺寸经仔细检查应无任何结构上的变化迹象。对其中2个试
样还应切开检查，内部也应无任何结构上改变的迹象。

5.2.3.2 高辛烷值汽油试验
    将经高低温试验后的2个试样在常温下水平地浸没于100 m m压头的高辛烷值汽油 （辛烷值不低

于87)中，历时24 h。试验后试样应无皱缩、破裂、胀大、分解等迹象，也无机械性能的改变。
5.2.3.3 吸水试验

    a．取2个未经试验的试样，2个经温度循环试验后的试样，2个经温度循环试验及高辛烷值汽
油试验的试样，

    b． 试验开始前和结束后均应记录各试样的尺寸，
    c．将上述各试样浸没于1.25 m水压头的淡水中，经过24 h和168 h后分别测定各试样在水中所

能支持的重力．

    d.浮力的降低不得超过5％，试样应无皱缩、破裂、胀大、分解等迹象，也无机械性质的改变。
5.2.3.4 石油制品试验

    a． 取10个尺寸为200 mm x 25 mm x 10 mm（士1 mm）的试样，

    b．以2个试样为一组在常温下分别将它们浸人原油、燃料油、柴油、高辛烷值汽油及煤油中，

在100 mm深度处历时336 h，然后测定各试样在水中所能支持的重力。浮力的降低不得超过5％1
    c． 试验后侧量各试样的尺寸，并应无皱缩、破裂、胀大、分解等迹象，也无机械性质的改变。

5.2.4 吊钩组件，门窗把手，安全带扣等应按GB 2423.17进行168 h的盐雾试验。在按规定恢复处理
后，检查这些部件的动作灵活性。

5.3 稳性试验及T舷测定
5.3.1 应通过试验证实，救生艇在艇体破损通海时仍具有正稳性。试验时艇的装载情况同5.1.3.1，

但乘员重量因考虑到进水后产生的浮力，每人按280 N计，重心位置仍在座板表面以上300 mm处。对
于会造成损坏的电器设备可拆除，由等量重物代替。然后，使艇内进水，待内外水面齐平后，在艇的
一侧站一人员，艇不应倾覆。

5.3.2 使装好发动机的救生艇载上等于其全部属具的质量，半数的核定乘员按规定位置就坐于艇之一
侧。然后，侧量艇低侧自水面至门下缘处的千舷值。该值应不小于艇长度的1.5%.

5.3.3 救生艇应分别在满载及轻载状态下进行自复正试脸。在进行满载状态自复正试验时，属具或它
们的代重应固定在相应位置上，同时在各座位处固定等于乘员质量 （每人以75 kg计）的重物，重,CN保

持在座板表面以上300 m m处。空载状态的自复正试验除不考虑乘员质量外，其他布置与满载状态相同。
    试验开始时应起动发动机，让其空转。然后，设法将已封闭 （除通风筒外）的救生艇渐渐转至

1800，使其呈倾覆状态。待稳定后将其释放，救生艇应能自动地回复到正浮位置。至正浮位置后应至
少让发动机继续运转10 min,

5.3.4 将处于轻载状态的救生艇灌水，至内外水面齐平。然后，将所有开口打开，并设法使艇绕其纵
轴线慢慢转过1800，使其呈倾覆状态。待稳定后将其释放，救生艇应能自动地处于为登乘者提供一个
浸水线以上逃口的位置。其中，属具可由相当重物代替并大致布置在相应位置处。应采取不使水进入
发动机内的合适措施或将其拆除由等效重物代替。对J“会造成损坏的电器设备可以拆除由相当重物补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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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乘座试验

5.4： 救生艇在装上发动机和属具及其他必配的设备后，让平均质量为75 kg左右且全部穿上救生衣
的艇上核定乘员登人救生艇并在规定位置处就座，应在3 min内完成登乘，然后操作救生艇，并试用属
具，证实其不难使用或无碍于登乘者。

5.4.2 应能把失去自助能力的人员用担架抬进艇内。
5.4.8 检查各行走表面，其上设有防滑层。

5.5 释放机构试验

5.5.1将释放机构装于一台拉伸强度试脸装置上，将负荷渐增至该机构工作负荷的6倍而不失效。
5.5.2 使装好发动机且加载至1.1倍满载艇重的救生艇通过艇吊钩将其吊起并刚好离开水面，通过操
作释放机构应能使舷舰吊钩同时释放。

    还应证实，当救生艇完全浮于水面时，通过操作释放机构也能使舷舰吊钩同时释放。

5.5.3 应通过下列试验证实，满载状态的救生艇在船舶以5 kn航速前进过程中将其降落和拖带时，通
过操作释放机构能使箱舰吊钩同时释放。

5.5.8.1 在艇长方向，使舷舰吊艇索与垂向间成45“倾角并各施加一个与拖力FH（见5.1.1)成下列
函数关系的力。

                            F二0.707 FH·························································⋯⋯（1）

    然后，通过操作释动机构应能使舷舰吊钩同时释放。

    本项试验向前，向后各做一次。

5.5.3.2 在艇宽方向，使舷舰吊艇索与垂向间成20“倾角并共同承受满载艇重。然后，通过操作释放
机构应能使脂舰吊钩同时释放。

5.5.8.8 使舷舰吊艇索位于由5.5.3.1及5.5.3.2所述的吊艇索两位置所确定的四分之一椭回弧线中点
  （图1)所对应的方位上，即在艇长方向使吊艇索与垂向间成26。倾角．艇宽方向与垂向间成16“倾角，
并分别施加一个大小等于由图2所示的四分之一椭圆弧长中点所对应的半径值的力。该椭圆的短半轴

为FH /2长半轴为令W（、为满载艇重）。然后，通过操作释放机构应能使舷舰吊钩同时释放。
            一 ”一一 2 、” ‘J”“～ ’～～ ‘“ ‘、、、’州下一 一 一 ”‘．丁～ 咖．，件 ’J．～ 月曰～”‘～．，一J’．甲份 。

图 1 确定吊艇索方位的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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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确定吊艇索受力的椭圆

    本项试验应在图1所示椭圆的A, B,C,D四个方位上各做一次。
5.5.4 应通过下列试验证实，当满载状态的救生艇以5 kn速度被拖带时，其释放机构应能将艇舶缆
顺利解脱。

5.5.4.1 艇箱缆释放试验应在不受顶篷或艇其他结构物阻碍的上平球范围内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方
位上进行，即艇舷缆在纵中平面内投影的仰角分别为200,40“和60'，在水平面内投影与艇中心线的夹角

分别为150, 30“和450，共九个位置。

5.5.4.2 试验时，艇舷缆上承受的力应是满载艇重W以及5 kn速度下拖带力FH的函数，即以W为长

半轴，FH为辣半轴作四分之一椭圆 （见图3)，然后，分别作与x轴成200, 40。和60“仰角的射线，
得F, , F b和F,。考虑到艇舷缆在水平面投影与艇中心线分别有150, 30“和45“的夹角，上述九个位

置处艇舷缆所承受的拉力应分别为：见公式 （2)、公式 （3）和公式 （4）。与x轴成20“仰角时：

f8＝F,／cos15。

f6＝F8／c os 30“

人二F8／。os45。｝ （2）

与x轴成40“仰角时：

fa＝Fb／cos15,

人＝Fb／c os 30 '

ff＝Fb／c os 45。｝ （3）

与X轴成60。仰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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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Fc／cos15“

人＝Fc／c os 30“

fl＝F,／c os 45“｝．．．⋯⋯。．．···．．．··．··⋯⋯。．·⋯⋯。⋯ （4）

F．

凡

                              图3 确定艇脂缆受力的椭圆
5.5.4.8 通过操作释放机构，上述位置处的艇舷缆均应能顺利解脱。

⋯ 救生艇操作试验
5.8.1 救生艇应在满载状态下进行至少4h的航行试验以证明其发动机运转良好及操艇灵活。
5.6.2 通过试验应证实，救生艇能以不低于2 kn速度拖带 1只载足核定乘员及属具的25人救生筏。

5.8.8 应测定救生艇在不低于6 kn速度航行时的油耗，以证实燃油箱具有足以贮存供连续航行24 h

所需的燃油。

5.6.4 应测定救生艇在静水中的航速，其值不应小于6 k n.

5.7 水密试验

    救生艇的所有开口及接缝应作水密试验。采用口径为16 mm的水管，以0.1 MPa的压力，离开3m

距离，对准开口或接缝处冲水，另一面不应有明显滴漏。

5二 气源试验

    具有空气维持系统的救生艇应作气源试验。

5.8.1 关闭救生艇所有开口，使气源系统投人供气，发动机以全速运转10 min。此期间内连续测量艇

内环境压力以证实艇内始终保持着一个不大于2 000 P a的正气压。
5.8.2通过试验应证实，在气源系统正常供气期间，即使发动机突然停车，气源系统也能将艇内环境

压力控制在不超过2 000 Pa.
5.8.8 通过试验应证实气源耗尽时气源系统能自动采取措施以防止艇内产生会有危险的负气压。

5.9 耐火性能试验

    耐火型全封闭救生艇应作耐火性能试验。

5.9.1 洒水试验

5.9.1.1 洒水防火系统效用试验
    起动发动机和洒水泵，使发动机在额定转速下运转，测量发动机和水泵的每分钟转数以及水泵吸

入端和输出端的压力以得到转速和压力的额定值。

5.9.1.2 倾斜洒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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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处于满载状态的救生艇相继具有幅度为5“的舷、舰纵倾以及左、右舷横倾。在每种情况下以额

定转速运转水泵并测量吸人端和输出端的压力。在每种情况下所测得的压力应基本稳定。同时，观察
洒水情况，水膜应能覆盖整个艇体外表面。

5.".1.5 使救生艇正浮且脂、舰基本等吃水，在额定转速下运转水泵，测量在满载及轻载状态下救生

艇外表面一些有代表性部位处的水膜厚度，其值应不小于0.6 mm,
马⋯2 火烧试验

5.8.2.1 使救生艇停泊于一个不小于5倍其最大水平投影面积的水池中央，在池内倒人足够数最的煤
油而且他的边界应能完全将燃油围住。

5.9.2.2 使发动机全速运转，但无需驱动推进器。在整个火烧试验期间气源及防火系统应始终起作用。
5.9.2二 将煤油点燃并让其连续燃烧且包围救生艇至8 min,

5.5.2.4 应记录艇内表面不少于10个位置处以及艇内会被乘员占据的不少于5个位置处的温度。测定
温度的方法应能记录最高温度。测得的艇内最高瘟度应不超过60 IC.
5.9.盆．与 应记录艇体外表面及火焰的温度。

与⋯盆二 艇内气体连续取样，并对采集到的有代表性的气样应作分析以证实是否存在有毒有害气体
或物质以及它们的数最。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应能分析出根据所用材料及制造工艺可能产生并且还可能

引起变化的物质预期会释放出的所有气体。

5.8.2.7 应连续测t艇内压力以证实艇内始终保持不大于2 000 P a的正气压。

5.9.2二 试脸结束后，救生艇应能在满载状态下继续使用。
与⋯足二 对于与已顺利通过火烧试验的救生艇具有相同结构的任何救生艇，倘若该艇只在尺寸上有所
不同，而实质上保持同样形式，则经主管部门同意可不作此试验。但其防火系统应与已作过试验的救

生艇同样有效，其翰水率以及在艇体和顶盖四周的各处水膜厚度应等于或超过在首次作火烧试验的救
生艇上所得的测量值。

6 检脸规则

⋯ 型式检脸

6.1.1不同类型、规格的救生艇，其首制艇应进行包括第5章（试验方法）中全部项目的原型试验，
其结果应符合相应规定。

二1.碑 除6.1.1所述试验外，还应作下列检验：

二1.2.1应按第4.8条规定，对救生艇的栖装件作全面检查以证实配备是否齐全，安装是否符合要求。

6.1.2.2 应按第4.9条规定，对救生艇属具作全面检查以证实配备是否齐全，存放是否符合要求。
6.1.2二 应按第7章规定，对救生艇标志作全面检查以证实标志的完整性与正确性。
6.1.2.4 吊艇钩释放装置应确实安装到位并锁紧，应测量止动块啮合间隙，其值不大于5 mm,
二2 出厂检脸

6.2.1 对于在经船检部门认可的工厂制造，且已通过原型试验的每艘新制造的后续艇应作以下检验。
6.2.1.1 救生艇应装载至相当于1.1倍的满载艇重并通过艇吊钩将其吊起，然后通过操作释放机构应
能将舫、舰吊钩同时释放。

    还应证实，救生艇在轻载及1.1倍满载艇重情况下当其完全浮于水面时，通过操作释放机构也能将

舷、拐吊钩同时释放。

6.2.1.2 在救生艇装船前应至少做2h航行试验以证实其制造安装质it良好，其中包括操舵、操机（包
括倒、顺车）、洒水及供气等均能正常投人使用。

6.2.2 救生艇还应作6.1.2所定的各项检验。

标志

  在救生艇内要求启闭、操作及提请注意的部位应有简单明了的标志或说明，其中文字部分应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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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两种文字。

7.2 应标志出淡水、口粮、信号等重要属具的存放位置。
7.8 在座板上应明显标志出每个座位的位置。
7.4 在救生艇的外表面有助于探测的所有部位应具有鲜明易见桔红色。

7.5 在救生艇外表面应按海事组织决议A " 274 01)装贴逆向反光材料。
7二 在艇内适当位置处应装有铭牌，其上至少应标出下列内容：
    二 制造厂名，
    b． 产品名称，

    c． 产品型号．

    d． 制造日期，

    二 产品主要参数，

    f．认可机关名称。
7.7 在救生艇脂外表面两侧应以高度不小于38 m m的永久性字迹标明其尺度和乘员定额。在艇舷左右

舷应以高度不小于76 m m的永久性字迹写明该艇的所属船名及编号，在艇舰左右舷应写明船籍港，并
在船名、船籍港下加注汉语拼音。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广州造船厂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0四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孟南。


